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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交口县炬祥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陶瓷土矿资源开发利用和矿山

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评审意见

依据《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规范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和矿山环境保护与土

地复垦方案编制及审查工作的通知》（晋自然资发〔2021〕1号）和《吕梁市规划和自

然资源局吕梁市生态环境局关于进一步规范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和矿山环境保护与土地

复垦方案编制及审查工作的通知》（吕自然资发〔2021〕48号）的要求，山西省交口

县炬祥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因开采方式发生了变化，委托山西岩玉地质勘测有限公司编

制完成《山西省交口县炬祥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陶瓷土矿资源开发利用和矿山环境保护

与土地复垦方案》（下称《方案》）。编制目的是为了指导矿山开拓开采、环境保护

和土地复垦工作，为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日常监管提供依据。山西省矿产资

源调查监测中心受吕梁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委托，于 2024年 2月 2日组织以高级工程

师韩文德为组长的专家组召开评审会议，对《方案》进行了认真审查，参加评审会议

的有矿山企业、编制单位相关人员，专家组经过讨论提出了修改意见和应补充的技术

资料要求。编制单位对《方案》进行了修改、补充，经专家组复核通过，形成评审意

见如下：

一、矿山概况

交口县炬祥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陶瓷土矿位于交口县桃红坡镇 71°方向直距约 2km

处的刘家坡村一带，行政区划隶属桃红坡镇管辖。矿区地理坐标为（CGCS2000）：东

经 111°24′19″—111°24′45″；北纬 37°02′16″—37°03′20″。

该矿现持有吕梁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3年 11月 28日换发的《采矿许可证》，

证号：C1411002009067130024622，采矿权人和矿山名称均为交口县炬祥矿业有限责任

公司，地址为交口县桃红坡镇刘家坡村，经济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开采矿种为陶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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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生产规模 1.20万立方米/年，有效期限自 2022年 9月 6日

至 2024年 9月 6日，矿区面积：1.287km2，开采深度由 1287米标高至 1150米标高。

矿区范围由以下 4个拐点连线圈定而成。

矿区范围拐点坐标一览表

该矿为停产矿山，本《方案》适用期自矿山正式恢复生产之日当年起算，矿山生

产规模 1.2万立方米/年，矿山剩余开采服务年限为 3.3年，管护期为 3.0年，确定该《方

案》适用期为 6.3年。

二、方案简介

1．矿产资源及其利用情况

《方案》根据《交口县炬祥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陶瓷土矿资源储量核查报告(供资源

整合用)》及其资源储量备案证明“吕国土资储备字〔2011〕65号”和评审意见书“吕国

土储审字〔2011〕70号”及《山西省交口县炬祥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陶瓷土矿 2022年储

量年度报告》审查意见（吕自然储年报审字〔2023〕143号）进行编制。

截止 2022年 12月 31日，全区累计查明资源量 6080千吨，其中保有资源量 2480

千吨（其中控制资源量250千吨；推断资源量 1300千吨；潜在矿产资源 930千吨），

动用量为 3600千吨。

《方案》设计开采对象为矿区内的陶瓷土矿。根据矿区范围内采空区分布及基本

农田分布情况，结合经济合理剥采比，圈定出一个露天采场。露天采场距南部地下采

空区较近，设计留设 10m保安矿柱。全区设计利用陶瓷土矿 3.95万m3，露天开采回

编号
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3度带)

编号
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3度带)

X Y X Y

1 4102756.60 37536045.77 3 4100776.59 37536695.79

2 4102756.60 37536695.78 4 4100776.59 3753604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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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率按照 95%计算，设计可采储量为3.75万m3。

2．矿区范围、开采方式、生产规模及服务年限

《方案》确定的矿区面积为 1.287km2，开采深度由 1287米至 1150米标高，开采

方式为露天开采，《方案》确定矿山生产规模为 1.20万立方米/年（3.23万吨/年），矿

山剩余开采服务年限 3.3年。

3．产品方案

推荐产品方案为：销售陶瓷土矿矿石。

4．开拓开采方案

该矿为停产矿山，《方案》根据境界剥采比不大于经济合理剥采比的原则来圈定

露天境界，经济合理剥采比为 15.05m3/m3。全区共圈定一个露天采场，最低开采标高

1170m，境界剥采比为 14.34m3/m3。

《方案》确定采用自上而下分台阶开采，先剥后采，由高向低。

露天采场主要技术参数为：开采及终了台阶高度均为 10m；工作台阶坡面角：70°，

终了台阶坡面角 65°(松散层 45°)，安全平台宽 5m，清扫平台宽 6m，最小工作平台宽度

40m，最小底宽 30m。按照以上圈定原则及边坡参数，圈定出采场分 1230、1220、1210、

1200、1190、1180、1170m共 7个平台。采场上口尺寸长 540m，宽 200m。

《方案》确定采用固定式坑线直进公路开拓，自卸汽车运输。

《方案》设计采场采用“破碎—铲装—运输”采剥工艺。采用机械剥离、挖掘机直接

铲装，20吨的自卸汽车运输。

《方案》根据矿山实际情况及圈定的露天采场，为山坡露天矿。露天采场境界范

围外设截排水沟，截水沟采用倒梯形断面，顶宽 0.6m，深 0.3m，边坡比 1：0.5，截水

沟设不小于0.3%的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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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剥进度计划表

年度 剥离台阶 剥离量/万m3 开采台阶
矿石量/万吨

（万立方）
备注

第一年
1230、1220、1210、1200、1190、

1180、1170
29.83 1190、1180 3.23/1.2

第二年 1180、1170 17.4 1180、1170 3.23/1.2

第三年 1170 9.41 1180、1170 3.23/1.2

第四年 - - 1170 0.93/0.35

合计 56.64 10.62/3.95

5．总平面布置

该矿山为停产矿山，根据矿山设计采场分布情况布置工业场地，工业场地内布置

有办公室、材料库、机修间、工人宿舍等设施。在矿区界外东北部设外排土场两处。

可满足矿山开采生产需要。

排土场一顶部标高 1225m，底部标高 1185m，台阶坡面角 38°。排土场二顶部标高

1185m，底部标高 1150m，台阶坡面角 38°。矿区内总剥离量为 56.64万m3，排土场总

容积为 87.13万m3，可满足矿山开采生产需要。

排土场下部设拦石坝，拦石坝采用浆砌片石砌筑，坝高 3.0m，坝顶宽度 1.2m。坝

长 40m。废石堆周围 15～10m距离设置铁丝网，挂设警示牌，防止人员、牲畜进入。

6．选矿及资源综合利用

（1）开采回采率

经计算，露天开采回采率为 95%。

（2）选矿回收率

本方案推荐产品方案为销售陶瓷土原矿，矿石在烧制陶瓷前需进行洗选，根据洗

选生产资料，该陶瓷厂陶瓷土洗选回收率约 80%。

（3）资源综合利用率

陶瓷生产的废水通过沉淀池、浓缩池，全部循环利用，不外排，利用率为 90%。

《方案》确定的回采率、选矿回收率和综合利用率符合《自然资源部关于含钾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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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等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三率”最低指标要求（试行）的公告》（2020年第 4号）

的要求。

7．矿山环境影响评估

（1）矿山环境影响范围

①矿山环境影响评估范围：本次的评估范围以矿界为评估边界，确定本《方案》

矿山环境影响评估范围面积为128.7hm2。

②复垦区及复垦责任范围：《方案》明确了土地复垦区、复垦责任范围及复垦任

务，《方案》适用期满后，无留续使用永久建设用地，因此，土地复垦区和复垦责任

范围一致，均为 21.11hm2，其中：灌木林地 7.32hm2，其他林地 1.42hm2，其他草地

3.51hm2，工业用地 4.15hm2，采矿用地 4.06hm2，农村道路 0.16hm2，裸岩地 0.49hm2，

土地权属涉及交口县温泉乡樊家沿村、桃红坡镇西宋庄等 2个行政村的集体土地，土

地权属清晰，四至明确，无纠纷。

根据六部门核查意见，矿区范围与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地质公园、

风景名胜区、一级国家级公益林、Ⅰ级保护林地、二级国家级公益林、Ⅱ级保护林地、

山西省永久性生态公益林、饮用水源地保护区等不重叠；矿区范围内未发现各级、各

类文物保护单位，因地下文物不可预知性，施工过程中，若发现文物，及时上报当地

文物主管部门处理，并做好地下文物保护工作。

（2）《方案》对评估区进行了矿山环境影响现状调查，现状评估认为：

①地质灾害现状：现状条件下，评估区内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均不发

育；其地质灾害影响程度较轻，面积 128.7hm2。

②含水层影响和破坏：现状条件下，采矿活动对砂岩裂隙含水层影响程度严重，

面积 54.95hm2。

③地形地貌景观影响和破坏：现状条件下，工业场地、矿区道路对地形地貌景观

影响严重，面积 2.9hm2；其余区域影响较轻，面积 125.8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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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土地资源的影响与破坏：矿山已损毁土地 0.15hm2，为废弃场地。

⑤生态环境的影响与破坏：对矿区环境污染（包括大气污染、水污染、噪声污染

及固体废物污染等）现状进行了调查和分析。现状条件下，工业场地占地面积为 1.3hm2,

无绿化措施；矿区道路0.1hm2需恢复治理。

（3）《方案》对评估区进行了矿山环境影响预测分析，分析认为：

①地质灾害预测：预测露天采场、工业场地及办公生活区遭受崩塌、滑坡等地质

灾害危险性中等，影响程度较严重，面积18.7hm2。

②含水层的影响和破坏：预测适用期评估区采矿活动对砂岩裂隙含水层影响程度

严重，面积110hm2。

③地形地貌景观影响和破坏：预测露天采场及工业场地对地形地貌景观影响程度

严重，面积为 59hm2。其余区域影响较轻，面积为 69.7hm2。

④ 土地资源的影响与破坏：矿山拟损毁土地 20.96hm2，包括：工业场地 0.43hm2，

露天采场 9.60hm2，矿山道路 0.61hm2，堆土场 1.05hm2，排土场 9.27hm2。综上，矿山

共损毁土地21.11hm2，其中：已损毁土地 0.15hm2，拟损毁 20.96hm2。

⑤ 对矿区生态环境的影响和破坏预测：采矿活动主要造成对矿区内植被的破坏，

预测方案适用期内露天采场挖损植被面积9.60hm2，为重度损毁，对土壤侵蚀、植物群

落生物量、农作物产量、植被景观影响与生态系统稳定性等影响很大；工业场地压占

0.43hm2，运矿道路压占 0.61hm2，损毁土地严重，将造成植被破坏，造成生物量减少、

生物多样性降低。

8．矿山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工程

（1）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对露天采场进行削坡清理，对办公生活区上部开挖截排

水沟 27m3，修筑截排水沟 11.7m3；

（2）含水层防治工程：根据现状评估及预测评估结果，对矿区布设含水层监测点

进行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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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地形地貌景观保护与恢复工程：对工业场地进行建筑物拆除，砌体拆除并清

运 256m3。

（4）土地复垦工程与土地权属调整方案：通过实施预防控制及复垦措施、工程技

术、生物化学措施，使项目区土地达到复垦的标准和要求。本项目复垦区面积 21.11hm2，

复垦责任范围 21.11hm2，最终复垦土地面积 21.11hm2，复垦率为 100%。其中复垦为：

旱地 4.68hm2、乔木林地 9.05hm2、灌木林地 5.86hm2，修复农村道路 0.61hm2、田坎

0.91hm2。主要采取的复垦措施有：砌体拆除清运、客土覆盖、土地平整、翻耕施肥、

苗木栽植、路面修复以及监测管护等。复垦后土地仍归原权属单位交口县温泉乡樊家

沿村、桃红坡镇西宋庄等 2个行政村所有。

（5）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工程：工业场地绿化共需栽植国槐 1350株，栽植

丁香 2700株，撒播草籽 1.3hm2。

9．矿山环境监测工程

（1）地质灾害监测工程：崩塌、滑坡监测：露天采场不稳定边坡设置监测点 5处，

每月监测二次，在汛期、雨季每天一次。

（2）含水层监测工程：在矿区周边村庄水井布置 1处监测点，对水质以及涌水量

的变化情况进行监测。

（3）地形地貌景观破坏监测：在评估区采矿影响范围布设监测点，每半月监测 1

次。

（4）土地复垦监测工程：主要布置了土壤监测工程和植被监测工程，布设 8个监

测点同时监测土壤和植被。其中土壤监测点每年监测 1次，植被监测点每年监测 1次，

共监测 6.3年。

（5）环境污染监测工程与生态系统监测工程：

① 环境污染监测工程包括：对工业场地厂界无组织废气监测，监测频率为 1次/

半年；对矿井水处理站、生活污水处理站进出水口水质监测，监测频率为 1次/每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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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工业场地厂界噪声及环境敏感点噪声监测，监测频率为 1次/每季度。

② 生态系统监测工程包括：植被类型，生物多样性，植物群落高度，生物量，盖

度，植树成活率，植物群落内土壤有机质、N、P、K，土壤侵蚀强度、土壤侵蚀面积、

土壤侵蚀量，共监测 10项，每年监测 1次，共监测 6.3年。

10．矿山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投资估算

《方案》适用期内静态总投资 514.43万元，动态总投资 611.14万元。

11．《方案》适用期矿山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范围、工程量及费用

《方案》适用期矿山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范围、工程量及费用一览表

时间 工作内容及工作量
静态
(万元)

动态
(万元)

第1年

地环

(1）由以矿长为第一责任人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机构组织安排
相关人员，健全完善矿山地质环境监测系统；
2）对出现的地裂缝、地面塌陷等地面变形进行监测，及时填埋裂缝、塌陷，
恢复土地功能，改善地形地貌景观，治理面积1.03hm2，设立警示牌6处；
对受采矿影响新出现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及时采取措施。
3）对N1泥石流沟进行监测，并设立警示牌1处；
5）对W1不稳定边坡进行削方，削方坡率1:0.75,上部设置排水沟80m，设
立警示牌1处；
6）对W2不稳定边坡顶部进行削方，削方坡率1:1，上部设置排水沟90m，
设立警示牌1处。

16.46 16.46

土地
1、根据复垦计划，组织人员，落实资金，制定计划；2、对废弃场地进行
复垦，砌体拆除清运256m3，客土覆盖900m3，栽植紫穗槐750株，撒播
草籽0.15公顷；3、进行动态监测。

17.5 17.5

生态

①在本矿生态环境保护管理机构的领导下，设立专人负责此项工作，编制
矿山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和年度计划，制定保护矿山生态环境的各项制度，
落实人、财、物的保证措施，保障各种设施正常运行。
②对露采剥离物规范处置，表土运输储存于表土堆场，并加以苫盖抑尘，
废渣石运至排土场，规范处置。
③对工业场地进行绿化美化，绿化面积1.43hm2，绿化率达到20%。
④对矿山道路两侧栽植行道树绿化。
⑤对矿区范围内露天采场、水环境、大气环境、土地植被等进行监测。

6.08 6.08

第2年

地环

1）加强地质灾害及地质环境变化监测；
2）对采空区上部出现的地裂缝、地面塌陷等地面变形进行监测，及时填埋
裂缝、塌陷，恢复土地功能，改善地形地貌景观，治理面积1.94hm2，对露
天采场进行监测。

13.56 14.37

土地
1、进行动态监测,对已复垦单元进行管护；2、对1号排土场进行复垦，客
土覆盖23100m3，栽植油松5925株、紫穗槐3450株，撒播草籽3.06公顷。

54.5 57.77

生态

①对排土场进行复垦。
②对工业场地进行拆除治理、植被恢复。
③对露天采场、表土堆场进行综合治理，恢复植被。
④对矿区范围内露天采场、水环境、大气环境、土地植被等进行监测。

3.56 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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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工作内容及工作量
静态
(万元)

动态
(万元)

第3年

地环

1）加强地质灾害及地质环境变化监测；
2）对采空区上部出现的地裂缝、地面塌陷等地面变形进行监测，及时填埋
裂缝、塌陷，恢复土地功能，改善地形地貌景观，治理面积1.39hm2，对露
天采场进行监测。

17.56 19.73

土地 进行动态监测,对已复垦单元进行管护。 1.2 1.35

生态
①收集露天开采剥离的表土，堆存于表土堆场。
②对露天开采产生的排弃渣石全部运往排土场规范处置。
③对矿区范围内露天采场、水环境、大气环境、土地植被等进行监测。

7.56 8.49

第4年

地环

1）加强地质灾害及地质环境变化监测；
2）对上部出现的地裂缝、地面塌陷等地面变形进行监测，及时填埋裂缝、
塌陷，恢复土地功能，改善地形地貌景观，治理面积0.77hm2。对露天采场
进行监测。

16.56 19.72

土地

1、进行动态监测,对已复垦单元进行管护；2、对工业场地进行复垦，砌体
拆除清运576m3，客土覆盖2580m3，栽植紫穗槐2150株，撒播草籽0.43
公顷；3、对2号排土场进行复垦，客土覆盖48520m3，栽植油松14075株、
紫穗槐2900株，撒播草籽6.21公顷；4、对露天采场进行复垦，客土覆盖
79960m3，土地翻耕4.68公顷，施有机肥21060kg、复合肥7020kg，栽植
紫穗槐20050株，撒播草籽4.01公顷；5、对堆土场进行复垦，土地平整
3150m3，栽植油松2625株，撒播草籽1.05公顷；6、修复泥碎石路面6100m2。

256.07 304.98

生态
①收集露天开采剥离的表土，堆存于表土堆场。
②对露天开采产生的排弃渣石全部运往排土场规范处置。
③对矿区范围内露天采场、水环境、大气环境、土地植被等进行监测。

6.56 7.81

第5年

地环

1）加强地质灾害及地质环境变化监测；
2）对上部出现的地裂缝、地面塌陷等地面变形进行监测，及时填埋裂缝、
塌陷，恢复土地功能，改善地形地貌景观，治理面积0.78hm2，对露天采场
进行监测。

15.56 19.64

土地 进行动态监测,对已复垦单元进行管护。 1.2 1.51

生态
①收集露天开采剥离的表土，堆存于表土堆场。
②对露天开采产生的排弃渣石全部运往排土场规范处置。
③对矿区范围内露天采场、水环境、大气环境、土地植被等进行监测。

5.56 7.02

第6年

地环
加强地质灾害及地质环境变化监测；对露天采场进行监测。 15.56 20.82

土地 进行动态监测,对已复垦单元进行管护。 1.2 1.62

生态
①收集露天开采剥离的表土，堆存于表土堆场。
②对露天开采产生的排弃渣石全部运往排土场规范处置。
③对矿区范围内露天采场、水环境、大气环境、土地植被等进行监测。

5.56 7.44

第7年

地环
加强地质灾害及地质环境变化监测；对露天采场进行监测。 18.56 26.33

土地 进行动态监测,对已复垦单元进行管护；复垦验收。 30.5 43.27

生态
①收集露天开采剥离的表土，堆存于表土堆场。
②对露天开采产生的排弃渣石全部运往排土场规范处置。
③对矿区范围内露天采场、水环境、大气环境、土地植被等进行监测。

3.56 5.46

合 计 514.43 611.14

三、评审意见

1．《方案》编制目的任务明确，地质资料依据充分，资源利用基本合理，可采储

量计算基本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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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方案》确定矿区面积为 1.287km2，开采深度由 1287米至 1150米标高。确定

生产规模 1.2万立方米/年（3.23万吨/年），矿山剩余开采服务年限为 3.3年。本《方

案》适用期自矿山正式恢复生产之日当年起算，适用期为 6.3年。

3．《方案》采用露天开采方式合理，规划的开拓部署基本可行，规划的开采顺序

合理；推荐的采矿方法合理可行；推荐的采矿设备合理，地面生产、生活设施及各种

场地的布置基本合理。

4．《方案》确定的矿山环境影响评估范围、复垦区与复垦责任范围基本合理，现

状评估符合矿山实际，预测评估依据充分，预测结果基本可靠。

5．《方案》在可行性分析和适宜性评价的基础上，提出的工程设计及工程量测算

比较合理，确定的矿山监测内容和监测方法基本可行，确定的工作计划和保障措施基

本能够满足矿山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的需要。

6．《方案》对矿山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工作制定了详细计划，对适用期进行了规

划。

7．《方案》提出的矿山地质灾害监测、含水层监测、地形地貌监测、土地资源监

测、矿山生态环境监测、土地复垦效果监测的内容合理，方法恰当，监测频次符合要

求。

8．《方案》经费估算结果比较合理，符合国家取费标准，可基本保证方案实施资

金需求。凡与预算采纳的定额不在同一年份都按年度计价差预备费，每年增加 6%的价

差预备费。

9．按照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山西省矿山环境治理恢复基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晋政发〔2019〕3号）和《土地复垦条例实施办法》，按时足额提取矿山环境治理恢

复基金和预存土地复垦费用。矿业权人本年度累计提取的基金不足于完成本年度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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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治理恢复与土地复垦费用的，应按照本年实际所需费用提取。本《方案》备案生

效前，矿业权人应按原土地复垦方案足额预存土地复垦费用。

四、问题和建议

1．在开采过程中应加强露天采场边坡及外排土场位移监测，并建立位移监测档案，

防止边坡发生滑坡。

2．建议严格按照《方案》设计的开采顺序安排采剥进度计划，采矿过程中应注意

采场边坡稳定，确保安全生产。

3．针对采矿活动可能引发的地质环境问题，建议矿方安排专门的矿山地质环境治

理恢复设计、监测、防治等工作。建立健全地质灾害监测体系，加强地质灾害的监测

工作。

4．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和矿山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是实施矿山开发资源、环境

保护、治理和监测及土地复垦的技术依据之一。本方案不代替相关工程勘查、治理设

计。施工图设计时，应该随着技术要求的变化相应及时改进设计。

5．矿山生产及废石场处置过程中应严格按照《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贮存、处置场

污染控制标准》等相关规定执行，如果不按上述规定执行，可能发生垮塌等安全事故，

引发地质灾害，危害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

6．矿方要严格控制采矿占地面积，依法依规用地，严禁未批先占。采矿与复垦中

要注重矿区及周边生态环境的恢复与保护。矿山应根据实际生产建设进度、实际损毁

土地情况调整年度土地复垦的目标任务、规划设计、费用安排等。

7．针对采矿活动造成的生态破坏问题，按照环境污染监测、生态系统监测计划进

行定期监测，建立健全监测体系，加强环境污染监测和生态系统的监测工作。

8．建议按照环评批复要求，履行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一、矿山概况
	二、方案简介
	1．矿产资源及其利用情况
	2．矿区范围、开采方式、生产规模及服务年限
	3．产品方案
	4．开拓开采方案
	5．总平面布置
	6．选矿及资源综合利用
	7．矿山环境影响评估
	8．矿山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工程
	9．矿山环境监测工程
	10．矿山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投资估算
	11．《方案》适用期矿山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范围、工程量及费用

	三、评审意见
	四、问题和建议
	五、结论



